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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东区违法建设分步治理点位规范治理工作 

实施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天津市城管工作会议精神和市、区决策部

署，按照《河东区违法建设分类治理工作方案》,为继续巩固违法

建设五年专项治理工作成果,完善违法建设治理长效机制,推动违

法建设治理工作的规范化、常态化管理,继续为我区群众提高良好

居住和出行环境,全面提升公众安全感和舒适度,特制定河东区违

法建设分步治理点位规范治理工作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治理目标 

    为使全区违法建设分步治理工作落到实处,继续巩固违法建

设五年专项治理工作成果。违法建设分步治理点位规范治理工作

行动为期 2年,自 2021年 2月 22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,全面完

成违法建设分步治理点位规范治理工作,并坚决遏制住新增违法

建设产生,形成长效管控机制。 

 二、成立机构 

    成立河东区违法建设分步治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（简称领导

小组），由刘涛副区长任领导小组组长，区城管委、区住建委、公

安河东分局相关负责人以及各街道办事处主任任领导小组副组

长。 

成员：区城管委、区住建委、区民政局、公安河东分局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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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媒体中心和 12个街道办事处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），负责全区违法

建设分步治理专项工作的统筹协调与指挥调度。办公室设在区城

管委，城管委主任王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三、治理方式 

   各街道办事处严格落实本街道违法建设分步治理方案，对纳入

分步治理范畴的违法建设，在今后两年工作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

照时间节点、期限，对分步治理方案积极推进完善，针对方案中

计划拆除的点位和中央第二次环保督查涉及违法建设问题点位，

做到应拆尽拆，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。方案中涉及的进行规范

治理的点位，切实达到治理后，规范统一、无安全隐患，基本不

影响社区大部分居民群众生活，不影响小区整体环境。遇到特殊

情况超出方案承诺时限的，一定要及时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

在得到批复后重新制定治理计划，并依时间节点进行推进完善。 

 四、各单位工作职责 

    (一)区城管委基本职责。区城管委负责违法建设治理工作的

统筹协调、组织推动、督察督办、数据统计等工作。 

(二)街道办事处基本职责。各街道办事处要认真落实属地管

理责任,各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为辖区违法建设分步治理工作第

一责任人,组织协调相关部门,做好纳入分步治理违法建设的规范

治理工作。街道办事处有权组织、协调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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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支持、配合各街道办事处的执法工作。 

   (三)区住建委基本职责。区住建委在统筹我区旧楼区改造提升

工作中，要把违法建设分步治理工作纳入工程项目。由所属街道

提出统一规范治理方案，待方案得到审批后，区住建委旧楼改造

指挥部按照方案实施规范整修。所属街道做好入户配合动员工作，

为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保障。 

    (四)公安河东分局基本职责。公安河东分局负责为违法建设

的规范治理工作提供执法保障,依法严肃查处治违过程中发生的

妨碍执行公务暴力抗法等违法行为。 

    (五)区融媒体中心基本职责。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利用媒体广

泛宣传相关法律、法规,提高广大居民守法意识;继续对违法建设

进行曝光、跟踪报道,形成强大舆论导向，震慑违法建设行为。 

    (六)区民政局基本职责。区民政局负责按照我市社会救助相

关政策对生活存在困难的违法建设的相对人实施救助。 

    五、阶段安排 

(一)排查、建档阶段(2021年 2月 22日--3月 22日)。            

各街道要组织开展违法建设分步治理点位的统计工作,做到

底数清、情况明、数据准。各街道于 2021年 3月 15日前将前期

纳入街道违法建设分步治理方案的点位上报河东区违法建设分步

治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汇总后,

建立全区违法建设分步治理台帐，即为我区违法建设分步治理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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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规范治理工作的总体目标,并以此统计情况为基础,确定阶段工

作目标。 

(二) 实施阶段(2021年 3月 22日--2022年 9月 30日)。 

     全面开展剩余违法建设分步治理点位规范治理行动,各街

道、各有关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别制定出台支持专项治理的政策措

施,建立工作推进机制。各街道应于每月 25日向领导小组办公室

报送本月违法建设规范治理工作情况和进度。 

  区违法建设分步治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将不定期组织专项督查,

持续跟踪专项治理落实情况,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。 

(三) 巩固、深化阶段(2022 年 10 月 1 日--2022 年 12 月 31

日)。 

    2022 年底前,通过规范治理工作完善防控违法建设长效机制,

全面完成违法建设分步治理规范治理任务。 

    六、保障措施 

   (一)实行工作进度月报制度和销账制度。各街道每月 25 日下

午 17：00前应将本区域违法建设规范治理工作情况和进度上报至

区违法建设分步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   (二)区领导小组实行例会制度。领导小组根据工作实际情况不

定期召开工作例会,听取各街道办事处违法建设分步治理点位规

范治理工作汇报,收集、掌握治理情况,对各街道办事处违法建设

规范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，协调解决治理过程中的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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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问题,研究、探讨未办结案件治理方案。 

   (三)加大宣传力度,营造舆论氛围。继续充分利用多种形式进

行违法建设规范治理工作宣传,通过悬挂宣传横幅、发放宣传单、

制作宣传板报、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,让百姓

知道政府治理违法建设的决心,赢得人民群众支持,对私搭乱建的

不法行为形成舆论攻势,进一步推动治违工作向精细化开展。 

   (四)加大督查力度,强化验收工作。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每个

点位一组治理前后对比照片的形式，对各街道违法建设分步治理

点位规范治理效果进行检验。同时采取抽查的形式对规范治理点

位进行现场核查，确保违法建设治理的取得实效,做好验收工作。 

   (五)建立日常巡查制度,做好新建违法建设管控工作。各街道

建立行政执法日常巡查制度,安排执法人员做好巡查、检查工作,

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和物业管理企业作用,加强对管辖社区、小区

的巡视和监管,保证新建违法建设在搭建的第一时间被发现,并及

时处置,为有效遏制新建违法建设夯实基础。 

   (六)严格监督,建立责任追究制度。加强对违法建设分步治理

点位规范治理工作的领导和监督,建立责任追究制度。领导小组办

公室负责对各街道违法建设规范治理工作进行督促检查,对行动

迟缓、治理违法建设工作不力、造成不良影响的,上报区委、区政

府领导,严肃追究其责任。 

   (七)长效管理,巩固治理成果。在规范治理现有违法建设的同



- 6 - 

 

时,加强日常管理和行政执法力度,发现违法建设回潮现象露头就

打,不断巩固综合治理成果,维护良好的城市秩序和群众居住环

境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市河东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

  2021年 2月 20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